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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中小学校用地保护条例

（员怨怨怨年缘月圆苑日哈尔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怨年员园月圆园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摇员怨怨怨年员员月猿日哈尔滨市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员缘号公布）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了保护中小学校用地，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中小学校用地的保

护管理。
第三条摇本条例所称中小学校用地，是指中小学校现有用地

和规划用地。
第四条摇本条例由市人民政府监督实施。
市规划、土地、教育、建设、开发、房产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依据各自职责，具体实施本条例。

第二章摇规划和建设

第五条摇中小学校的规划和建设，应当纳入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按照优先、优惠
的原则，实行统筹安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
第六条摇中小学校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编制，报市
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中小学校规划确定的规划用地，控制期限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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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摇经批准的中小学校规划，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准擅自
更改。确需更改的，应当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摇新区开发、旧城区改造，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配建中小

学校：
（一）每圆万人口区域内配建猿远班规模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学
校，或者分别配建相应规模的中小学校；
（二）每员万人口区域内配建圆缘班规模的小学。
第九条摇中小学校的生均用地标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区开发建设的中小学校，中学生均用地不低于员缘郾员
平方米，小学生均用地不低于员圆郾远平方米；
（二）旧城区改造建设的中小学校，中学生均用地不低于员园郾愿
平方米，小学生均用地不低于怨郾源平方米。
现有旧城区中小学校的生均用地未达到用地标准的，在相邻

地段改造时，应当达到本条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标准。
第十条摇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审批新区建设和旧城区

改造规划时，涉及中小学校用地的，应当执行中小学校规划和中小
学校配建标准、生均用地标准，并征得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同
意。
第十一条摇新区开发和旧城区成片改造，应当按照规定配套

建设中小学校，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督建设单位做到同时规
划、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
未按规定配套建设中小学校或者配套建设的中小学校未按期

交付使用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开发建设项目不予竣工验收，
不予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不予办理新的建设用地手续。
第十二条摇在旧城区开发建设中，对规划确定的中小学校用

地范围内需要拆除的建筑物、设施，由开发建设单位一并拆迁，净
地划拨给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作为中小学校用地。
本条前款具体拆迁范围和安置方案，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三条摇实施中小学校规划建设，可以采取用地置换方式

就近易地新建或者就地合并新建，具体方案需报请市人民政府批
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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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摇保护和管理

第十四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侵占中小学校用地或者擅自
改变用地性质，不准在中小学校用地范围内建设非教学建筑。
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建设以及旧城区改造确需占

用中小学校现有用地的，应当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不低于占
用面积在学校相邻地段予以补还或者就近重建。
第十五条摇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制中小学校园规

划，确定用地功能，加强中小学校用地管理。
中小学校不准以任何方式降低生均用地标准。
第十六条摇以行政划拨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中小学校的用

地，不准出租、转让、抵押、外借。
第十七条摇社会力量兴办的中小学校终止办学时，应当到市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终止办学手续，并到市有关部门办理用地
变更等手续。
第十八条摇企事业单位兴办中小学校移交给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时，应当按照原学校土地使用证确定的面积一次性移交给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章摇法 律 责 任

第十九条摇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下列规
定处罚：
（一）侵占中小学校用地、改变中小学校用地性质或者在中小
学校用地范围内兴建与教学无关的建筑，由市规划、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其限期退还用地、拆除违法建筑；
（二）将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以出租、转让、抵
押、外借等名义作非教学使用，或者社会力量兴办的中小学校终止
办学未办理用地变更手续的，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土地管
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处罚。
第二十条摇违反本条例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部

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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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中小学校负责
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
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二条摇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三条摇罚款使用的票据和罚款的处理，按照国家和省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四条摇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中小学校用地保
护管理，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五条摇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

解释。
第二十六条摇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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